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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系统
2021年校园安全监督检查计划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

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、社会少年儿童安全防护

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及区委区政府系列工

作要求，切实增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，坚守底线思维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》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20

号）等法律、法规扎实推进行政执法，推动校园落实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，规范和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工作，严防各类校园安全事故

发生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安全工作检查和各项专项整治，督促各校（园）落实主

体责任，全面排查并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，全面提升校园内部

管理，进一步整治校园及周边环境。实现安全检查全覆盖，事故

隐患整改率 100%。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的发生，有效遏制较大事

故，努力减少一般事故，确保教育系统安全形势总体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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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科室安全管理职责

（一）教育考试中心：负责普通高校招生考试、成人高校招生

考试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及相关社会化考试工作的安全稳定管理

及试卷保密安全等工作（责任领导：伍平伟）。

（二）督导室：按《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暂行

办法》（国教督办〔2016〕4 号）文件要求，组织实施安全专项

督导工作，负责各学校的办学方向、水平、效益及管理等进行安

全监督、检查、评估和指导；对教育工作的安全问题进行调查研

究等工作（责任领导：吕佩泽）。

（三）教育二科：综合管理、指导学校体育、美育、实践教育、

劳动教育、法治教育、国防教育、家校共育和语言文字等工作安

全；按国家《体卫工作条例》和规范性文件，负责体育运动、竞

赛、艺术比赛、展演活动及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暨研学旅行等活动

的安全稳定；指导与督促学校落实食堂食品、学生体检、卫生防

疫等工作的安全（责任领导：沈维安）。

（四）安稳科：负责教育系统安全稳定统筹协调工作；协调有

关部门处置教育系统突发事件、周边综合整治；指导学校建立健

全学生意外伤害保障机制和学校安全防范体系；负责学生消防、

交通、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及应急演练的工作指导；负责反恐防暴、

防范邪教处理、信访维稳工作和群众来信来访工作（责任领导：

张宁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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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基建科：负责全区教育基建事业发展计划编制和校点布

局结构调整的安全稳定工作；负责协调配合相关部门对基建工程

的规划、立项、设计和投资进行审核，对建筑质量、进度实施安

全监督；指导全区中小学校舍排危、维修、改造等工作的安全管

理（责任领导：张宁）。

（六）教育技装中心：负责学校教学设备建设和配备的安全监

督；负责教育技术装备类赛事活动管理的安全稳定；负责教育系

统网络和信息系统线上的安全管理等工作（责任领导：李长彬）。

四、方式方法

（一）巡查督查。教委机关各相关科室结合实际，按照责任领

导分工和 2021 年校园安全监督检查计划表（附件 1）对校园及周

边重点部位，采取专项检查和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巡查督查。开

展巡查督查前，各监督检查组应制定《大渡口区教育系统安全稳

定工作现场检查方案》（附件 2），经责任领导审批同意后，方可

开展巡查督查，并将检查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发现的问题及其处

理情况记录于《大渡口区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监督检查记录表》

（附件 3）。各责任领导每月至少带队组织开展一次安全监督检查，

并将检查情况记录于《大渡口区教育系统领导安全工作履职台账》

（附件 4）。

（二）整改落实。在巡查督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，由巡查督查

组提出处理意见并责令其限期整改。学校能自查自纠的，应立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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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整改，整改完毕由督查组人员现场验收销号，确属学校能力

范围之外，须有关镇街或部门协商解决的，应立即上报区教委及

所属镇街和相关部门予以妥善解决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按计划督查。区教委监督检查组由相关科室责任领导任

组长，成员由责任科室人员组成。按照《大渡口区教育系统 2021

年校园安全监督检查计划表》（附件 1）开展巡查督查，注重计

划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，未按计划开展巡查督查的，应在计划表

“备注”项内记录其原因。

（二）时间要求。每月巡查督查结束后，于本月28日前将《大

渡口区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现场检查方案》（附件2）、《大渡

口区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监督检查记录表》（附件3）纸质件报

责任领导签字后交至区教委安稳科1103室，《大渡口区教育系统

领导安全工作履职台账》（附件4）电子档报黄廷杰邮箱4725894

32@qq．com。

（三）强化纪律。监督检查人员要全面掌握相关法律、法规和

安全基本知识，做到依法行政，秉公执法，礼貌待人。在巡查督

查中，要坚持问题导向、注重实效，要以不影响被检查学校的正

常教育教学活动为前提，切实提高督查检查的灵活性与针对性。

联系人：黄廷杰

联系电话：627338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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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大渡口区教育系统2021年校园安全监督检查计划表

2．大渡口区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现场检查方案

3．大渡口区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监督检查记录表

4．大渡口区教育系统领导安全工作履职台账


